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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会字（2023）第 09839号 
 
上海青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上海青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鹰股份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事项说明(以下简称“事项说明”)。  

 

 

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事项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青鹰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事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事项说明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

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

的基础。  

 

 

我们认为，青鹰股份公司的事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青鹰股份公司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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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供青鹰股份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目的之用，

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2023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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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经梳理前期财务报表数

据，发现存在前期合并流量表填报差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具体事项说明如下： 

  

 

1、2022 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列示金额为 

5,886,122.95 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附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合计数

为 4,782,024.97 元，附注中披露数字漏填报 1,104,097.98 元，差错原因为黏贴附注数据错

误。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附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合计数进行更正不

涉及其他会计科目的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没有影响。 

 2、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现金流量表及合并财务报表项目附注中，“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关联方借款 4,270,000.00 元和 3,790,000.00 元，系填列错误，应

为 3,000,000.00 元和 3,000,000.00 元。填报差错原因为合并汇总未抵销母子公司的关联往

来 1,270,000.00 元、 790,000.00 元。对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合并财务

报表项目附注中“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进行更正并相应对现金流量表科目明细进行更正，不影响其他会计科目及现金流量净

额，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没有影响。 

 

 

本期会计差错更正对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

影响如下： 

更正后 更正前 差异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2,432,013.78 4,286,562.23 2,432,013.78 4,286,562.23   

收到的税费返还 572,435.86  572,435.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320,612.61 3,016,268.97 4,110,612.61 4,286,268.97 -790,000.00 -1,270,000.00 










